


新北市立瑞芳國民中學學生服裝儀容實施要點
110.08.26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13.06.28校務會議修正通過
另於114.01.15服儀委員會檢視討論與相關公文無扞格之處
114.06.13服儀委員會通過續用服儀辦法
一、服裝規範：
[bookmark: _GoBack]1.校內外服儀穿著須符合規定，校內制服可混穿。
2.校服上衣及外套須繡上學號。
3.書包：以學校規定樣式為準，禁止塗鴉及飾品避免遮蓋或損壞校徽與
  反光條等安全設備。
4.鞋襪：建議穿著運動鞋，或其他適合從事運動、上下樓梯以及課程需要
  之合適鞋款。避免穿著布希鞋、洞洞鞋等塑膠鞋類及厚底、內增高等休     
  閒鞋類。如無正當理由不得穿著拖鞋或打赤腳，為了衛生健康考量，以
  及學生在校活動量大，務必穿著襪子，避免穿著褲襪、絲襪以及過膝長
  襪。
5.學校無統一訂定換季時間，學生得依個人對天氣冷、熱之感受，彈性選
  擇穿著長短袖或長短褲校服。
6.重要之活動，如：週會、開學典禮、畢業典禮、校慶、休業式、校外參
  訪、校外受獎或參加競賽，應遵守學校統一服裝規定，若著外套應拉上拉
  鍊。
二、儀容規範：
1.頭髮：自然原則，養成衛生習慣。
2.指甲：定期修剪，隨時保持乾淨，不得塗抹指甲油。
3.不得刺青、繪青。
4.不得配戴耳環、唇環、舌環、鼻環及具危險性飾物。
5.患有近視者可配戴隱形眼鏡，但需以透明鏡片為主，不得配戴角膜變色片、  
  瞳孔放大片，避免眼淚溶解色素造成角膜受傷。
三、輔導管教措施：
1.依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之精神，由各班導師與學生共同訂定班規，依 
  各班規執行，以符合本規範教導及鼓勵學生學習自主管理。
2.違反服裝儀容規定之學生，得視情節，採取適當且合乎比例原則之輔導或管 
  教措施，如：正向管教措施、口頭糾正、列入日常生活表現紀錄、通知監護
  人協請處理、書面自省及靜坐反省。



